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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廖雅麗
電話：03-3322101#7458
電子信箱：1002643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蘆竹區新莊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學字第115003162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學校辦理校園霸凌事件調

查程序」釋疑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15年4

月8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5002952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訪談錄音檔之調閱與執行疑義：

(一)依據113年4月17日修正發布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（以下

簡稱本準則）第39條第1款規定：「處理小組進行調查

時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一、訪談下列人員時，學校

應全程錄音或錄影；受訪談者不得自行錄音或錄影

…。」明定訪談相關人員，學校應全程錄音或錄影，以

確保內容之真實性，及避免資訊外洩而干擾調查程序與

影響調查結果及當事人權益。

(二)又查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1項明定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

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

卷宗。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。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50002202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4/13 22: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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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同條第2項除書規定之情形（如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

其他準備作業文件、涉及國防、軍事、外交及一般公務

機密，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、涉及個人隱私、職

業秘密、營業秘密，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、有侵

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、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、公共

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等），視為

適用之例外規定。

(三)另政策及執行如認本案不應提供錄音檔，以錄音檔載有

參與訪談者之聲紋、情感活動或因應態度等，涉及個人

資料，就個案可供閱覽等之範圍內，由受理申請之行政

機關依法為判斷。

三、有關法定代理人代為陳述意見之疑義：

(一)依本準則第39條第4款規定：「調查時，應給予當事人陳

述意見之機會；行為人接受調查應親自出席；當事人為

未成年者，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、實際照顧者或

受其委託之人員陪同。」處理小組依本準則進行調和或

調查程序時，無論當事人是否成年，應以當事人學生為

主體，家長應充分尊重其表意權。當事人法定代理人拒

絕未成年學生親自出席接受調查，應先究明是否違反當

事人學生之真意。

(二)實務上若未成年學生因身心健康或受教權考量而無法親

自出席，學校處理小組可採多元彈性訪談形式，如遠距

視訊、書面陳述，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，法定代理人基

於輔助地位可陪同在場並輔助陳述，而非由法定代理人

逕行主張「僅由法定代理人」參與調查及陳述意見。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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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綜上，行政機關依職權調查證據，本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

束，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；旨揭疑義得依本

準則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，惟仍需依具體個案情

形綜合判斷審認之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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